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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传闻简述 

公司近日关注到有媒体发表名为《国投资本三宗案件

1.5 亿踩雷金盾股份一宗被中止诉讼》的报道，包含以下内

容：“金盾股份（SZ.300411）发布《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

公告》，涉及的 40 宗案件中，有 3 宗案件为国投资本

（SH.600061）旗下公司与金盾股份的纠纷，涉案金额超 1.52

亿元。国投保理 2013年成立于广东深圳，大股东为深圳国

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国投资本”），持股比例 65.64%。

公开信息显示，国投旗下包括国投资本、国投保理、国投财

富、大麦理财、国投供应链、国投融资租赁以及 PE/VC等多

个金融平台。”  

二、 澄清说明 

基于对广大投资者及各方利益负责的态度，公司对该报

道涉及事项进行了核实，现澄清如下： 

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投资本”）与传闻提



及的“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”实为两个法人主体，无

任何关联关系及业务往来。国投资本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国投集团”）旗下唯一金融控股平台公司，

国投集团下属金融企业没有传闻中提及的“国投保理、国投

财富、大麦理财、国投供应链”等子公司。国投资本下属参

股、控股子公司均没有名为“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”

或“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”的公司。 

三、郑重提醒 

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应

公告而未公告的信息。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发布

的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上的公告为准。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1 月 21日 


